
汇 编 说 明

按照江西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打造“四最”营商

环境和政务服务满意度一等省份及市委、市政府要求营商环

境“全省示范、全国争先”的目标要求，扎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切实解决企业获取政策渠道少、知晓度不高

等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让惠企政策公开化、透明

化，使各级惠企政策高效便利惠及市场主体，围绕县委县政

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对标九江市委市政府“营商环境提

质年”统一部署，县营商办牵头组织县直相关部门对近年来

国家、省、市、县出台的惠企政策进行全面梳理，编制了《修

水县惠企政策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让企业“一册在

手，掌握所有”。汇编中共梳理了我县 60 个有效惠企政策事

项，明确政策依据、政策标准、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办事

流程等要素，形成实实在在扶持企业的“干货”；对惠企政

策服务平台操作、惠企政策“掌上办”清单，惠企政策代办

咨询服务窗口进行了详细注明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政策、掌

握政策、享受政策。

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健全惠企政策动

态管理机制，完善平台功能，创新服务手段，推动惠企政策

落地见，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切实增强广大企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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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1

九江市双创示范基地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面向全社会

3、设定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共九江市委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九江人才新政 30 条>的通知》（九字[2018]16 号）精神，进

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委制定出台了《九江市双创

示范基地评价管理办法》，并由市委人才办统一印发。

《办法》明确市级“双创”示范基地评价标准。按照建

设主体不同特点，“双创”示范基地分为区域、高校及科研

院所、企业三类，并根据这三类“双创”示范基地的建设目

标和建设重点，对市级“双创”示范基地申报按类型分别设

计了认定标准。对认定为市级“双创”示范基地的，在资金、

用地、融资等方面予以支持。

4、申报条件或标准

符合文件要求即可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县发改委综合股受理——分流转办（转市发改委承办）

——办结（综合股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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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发改委申报要求为准

8、承诺时限

1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792—7808503

投诉电话：0792-7231759

办理地址：修水县发改委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发改委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7日

惠企政

策名称*

九江市双创示范基地评价管理办法

《办法》明确市级“双创”示范基地评价标准。按照建设主体不同

特点，“双创”示范基地分为区域、高校及科研院所、企业三类，并根据

这三类“双创”示范基地的建设目标和建设重点，对市级“双创”示范

基地申报按类型分别设计了认定标准。对认定为市级“双创”示范基地

的，在资金、用地、融资等方面予以支持。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受理 服务业股 匡莺莹 1590792163

4

1个

工作日
审核 副主任 帅晓珺 1387022726

0

3个工

作日

批准
九江市发

改委
产业科 0792821151

3

7个工

作日

填表人：匡莺莹联系电话：1590792163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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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2

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现代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政策兑现相关单位

3、设定依据

3.1、九府发〔2019〕8 号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现代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4、申报条件或标准

符合相关条件即可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以相关部门申报要求为准

7、申报材料

7.1、以相关部门所需申报材料为准

8、承诺时限

涉及到多个部门，无法承诺时限。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7229410

10.2、投诉电话：0792-7231759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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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县发改委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7日

惠企政

策名称*
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服务业

股
匡莺莹

1590792163

4

1个

工作日

审核 副主任 帅晓珺
1387022726

0

2个工

作日

批准 主任 7221762
2个工

作日

填表人：匡莺莹联系电话：1590792163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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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3

生产型企业出口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凡落户我县的生产型（本地生产、本地出口）企业，均可

申报。

2、主体

县商务局、财政局

3、设定依据

《修水县招商引资明白卡》（修水县招商引资领导小

组办公室二0一0年四月六日）

具体条款：年出口额600万美元以上（含600万美元）

部分，每美元给予补贴0.02 元（人民币）；年出口额在

300万美元以上部分（含300万美元），每美元给予补贴

0.015元（人民币）；年出口额在300万美元以下部分，

每美元给予补贴0.01元（人民币）；年出口额不足50万

美元部分，不予补贴。（注：需有明确的文件名称、文

号、具体条款项）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年出口50万美元以上生产型企业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商务局外资股审核通过——财政局兑现政策

7、申报材料

1、海关出口数据（市商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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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加盖公章）

3、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1 份加盖公章）

4、收据（加盖财务章）

8、承诺时限

30 个工作日

（注：次年年初受理并统一办理）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08603(修水县商务局外资股）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大楼 5 楼，商务局外资股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

单位*
商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0日

惠企政

策名称

*

《修水县招商引资明白卡》（修水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 0一 0年四月六日）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外资股 殷媛婧 18679225710 2个工作日

审核 外资股 卢丹 13755207092 30个工作日

批准 财政局 30个工作日

填表人：卢丹联系电话：13755207092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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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4

增值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一）农产品免税

1、范围

农业生产者：包括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单位和个人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农产品。农产品是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

产业生产的各种植物、动物的初级产品。具体征税范围按照《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

（财税字〔1995〕52 号）及现行相关规定执行。

4.2. 销售的农产品必须为自产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办税大厅直接受理，纳税人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7、申报材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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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3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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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免增值税

1、范围

从事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包括单位

和个人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免征蔬菜流通环节

增值税。

对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蔬

菜是指可作副食的草本、木本植物，包括各种蔬菜、菌类植物和

少数可作副食的木本植物。蔬菜的主要品种参照《蔬菜主要品种

目录》执行。经挑选、清洗、切分、晾晒、包装、脱水、冷藏、

冷冻等工序加工的蔬菜，属于本通知所述蔬菜的范围。各种蔬菜

罐头不属于本通知所述蔬菜的范围。蔬菜罐头是指蔬菜经处理、

装罐、密封、杀菌或无菌包装而制成的食品。

纳税人既销售蔬菜又销售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应分别核

算蔬菜和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不得享

受蔬菜增值税免税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137 号）

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对从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

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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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肉产品，是指猪、牛、羊、鸡、鸭、鹅及

其整块或者分割的鲜肉、冷藏或者冷冻肉，内脏、头、尾、骨、

蹄、翅、爪等组织。

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蛋产品，是指鸡蛋、鸭蛋、鹅蛋，包括鲜

蛋、冷藏蛋以及对其进行破壳分离的蛋液、蛋黄和蛋壳。

上述产品中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

定的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鲜活肉类、蛋类产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

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75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

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办税大厅直接受理，纳税人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7、申报材料

无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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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蔬菜和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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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值税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

1、范围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对月销售额 1 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免征增值税。

──《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9〕1 3 号）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

过 1 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

过 3 0 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 0 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 0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

增值税。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销售

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1 个月或 1 个

季度为纳税期限，一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

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

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未超过 1 0 万元的，当期无需预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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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未超过 1 0 万元的，当期因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缴纳的税款，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

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后，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 0 1 9 年第 4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无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

过 1 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

过 3 0 万元）

6、办理程序

办税大厅直接受理

7、申报材料

无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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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增值税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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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值税加计抵减

1、范围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产、生活

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

额（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

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称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

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

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印发）执

行。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

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

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

用加计抵减政策。

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10%计提当期加计抵减

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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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

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

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称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

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

6、办理程序

办税大厅直接受理

7、申报材料

应在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时，应提交《适用加计

抵减政策的声明》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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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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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

1、范围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增量留抵税额：

1.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

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

额不低于 50 万元；

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的；

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政策的。

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

抵税额。

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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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

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

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1.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

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

额不低于 50 万元；

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的；

5.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

政策的。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

抵税额。

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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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

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

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6、办理程序

纳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应于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起，

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以下称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

申报后，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退（抵）税申请表》

——税源管理部门初审——税政管理部门复审——县区局领导

岗位审批

7、申报材料

《退（抵）税申请表》

8、承诺时限

税务机关应自受理留抵退税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并向纳税人出具准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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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请
办税服务

厅
卢玥

1912671140

0

总计 10

个工作

日

审核 税政股 吴卫国
0792-727501

5

批准 局长室 卢永华
0792-727501

9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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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值税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1、范围

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劳务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源综合利用

劳务（以下称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

退政策。具体综合利用的资源名称、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名称、

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退税比例等按照本通知所附《资源综合利

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的相关规

定执行。

纳税人从事《目录》所列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其申请享受

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时，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禁止类、限制类项目。

3、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

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工艺。

4、综合利用的资源，属于环境保护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列明的危险废物的，应当取得省级及以上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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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许可经营范围包括该危险废物的利

用。

5、纳税信用等级不属于税务机关评定的 C 级或 D 级。

纳税人在办理退税事宜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其符合本

条规定的上述条件以及《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的书

面声明材料，未提供书面声明材料或者出具虚假材料的，税务机

关不得给予退税。

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自不符

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条件以及《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

条件的次月起，不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因违反

税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警告或单次 1 万元以下罚

款除外）的，自处罚决定下达的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享受本

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纳税人应当单独核算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综合利用

产品和劳务的销售额和应纳税额。未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本通

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

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1、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禁止类、限制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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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

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工艺。

4、综合利用的资源，属于环境保护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列明的危险废物的，应当取得省级及以上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许可经营范围包括该危险废物的利

用。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6.1 备案程序

纳税人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按以下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①纳税人可在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首个纳税申报期

内，将备案资料作为纳税申报资料的一部分，一并提交主管税务

机关进行备案。纳税人也可在第一次办理增值税即征即退前，提

交备案资料进行备案。

②纳税人备案后，在符合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条件期间，

备案资料内容没有发生变化的，不再办理备案。

③纳税人提交的备案资料内容发生变化，仍符合享受增值税

即征即退政策条件的，应在发生变化的次月纳税申报期结束前，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相关资料进行变更备案。如不再符合规定的，

应当停止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纳税人提交备案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①《税务资格备案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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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相关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规定要求提供的书面申明资料，

包括项目、依据、范围、期限等；

③相关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的

证明资料，其中纳税人需要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的，应提交省级

以上有关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等证明资料；

④相关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资料。

6.2 退税程序

办税大厅受理——税源管理部门初审——税政管理部门复

审——县区局领导岗位审批

7、申报材料

7.1 备案程序：《税务资格备案表》

7.2 退税程序：《退（抵）税申请表》

8、承诺时限

8.1 备案程序：一个工作日办结

8.2 退税程序：税务机关应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向纳税人出具准予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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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增值税资源综合利用退税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请
办税服务

厅
卢玥

1912671140

0

总计 15

个工作

日

审核 税政股 吴卫国
0792-727501

5

批准 局长室 卢永华
0792-727501

9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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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5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一）资料事后提交类优惠

1、范围

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

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 年第 23 号）

3.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

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6】49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在汇算清缴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交留存备查资料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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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后续管理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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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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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6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一）资料留存备查类优惠

1、范围

除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

项的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7、申报材料

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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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主要留存备案资料要求，进行资料留存

备查。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二）资料事后提交类优惠

1、范围

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

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 年第 23 号）

3.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

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6】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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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在汇算清缴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交留存备查资料

7、申报材料

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后续管理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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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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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7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一）资料留存备查类优惠

1、范围

除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

项的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7、申报材料

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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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主要留存备案资料要求，进行资料留存

备查。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二）资料事后提交类优惠

1、范围

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

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 年第 23 号）

3.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

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6】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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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在汇算清缴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交留存备查资料

7、申报材料

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后续管理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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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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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8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一）资料留存备查类优惠

1、范围

除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

项的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7、申报材料

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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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主要留存备案资料要求，进行资料留存

备查。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二）资料事后提交类优惠

1、范围

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

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 年第 23 号）

3.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

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6】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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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在汇算清缴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交留存备查资料

7、申报材料

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后续管理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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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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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09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一）资料留存备查类优惠

1、范围

除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

项的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7、申报材料

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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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主要留存备案资料要求，进行资料留存

备查。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二）资料事后提交类优惠

1、范围

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企业、国

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等优惠事项。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 年第 23 号）

3.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软

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6】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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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条件或标准

自行判别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在汇算清缴期结束前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交留存备查资料

7、申报材料

对照《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

按照优惠事项名称对应的后续管理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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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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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10

车船税减免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3.2、《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

3.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车

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8 号）3.4、《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夫妻之间房屋土地权属变更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4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下列车船免征车船税：

（1）捕捞、养殖渔船；

（2）军队、武装警察部队专用的车船；

（3）警用车船；

（4）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车船。

4.2、享受免征车船税的车船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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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养殖渔船，是指在渔业船舶登记管理部门登记为捕捞船或

者养殖船的船舶。

军队、武装警察部队专用的车船，是指按照规定在军队、武装警

察部队车船登记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军队、武警牌照的车船。

警用车船，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

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领取警用牌照的车辆和执行警务的

专用船舶。

3、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免征或者减半征收车

船税。免征或者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车船的范围，由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

4、对受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纳税困难以及其他

特殊原因确需减免税的车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减征或者免征车

船税。具体减免期限和数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报国务院备案。

4.3、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由部队号牌改挂应急救援号

牌的，一次性免征该挂当年车船税。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申报，留档备查

7、申报材料

相关资料自行留档备查。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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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车船税减免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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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11

城建税减免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江西省城市维护建设税实施条例》（江西省人民政府

令第 239 号）

3.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80 号）

3.3、《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落实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赣财法〔2019〕1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凡是国务院发布的增值税、消费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规定减税、免税的，其城市维护建设税也同样给予减免。

4.2、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扣除

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4.3、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我省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度减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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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优惠政策的，

可叠加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申报，留档备查

7、申报材料

不需报送资料，相关资料自行留档备查。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城建税减免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批

直接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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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12

房产税减免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0〕42 号）

3.2、《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助力疫情防控

促进经济增长 15 条税收政策措施的通知》（赣税发〔2020〕7

号）

3.3、《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落实

部分国家储备商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公告 2019 年第 19 号）

3.4、《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困

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 年第

2 号，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11 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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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

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公告 2020 年第 16 号）

3.6、《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

90 号）

3.7、《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真落实抗震救灾及灾后

重建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62 号)

3.8、《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0〕125 号）

3.9、《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深入推进降低企业成本优化

发展环境若干政策措施的公告》（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7

年第 3 号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11 号修订）

3.10、《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落实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赣财法〔2019〕1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备案类）

4.2、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按规定征收各项税收。

但为了支持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

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

3 年内给予下列优惠：对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3 年免税期满后恢复征税。（备案类）

http://130.9.1.168/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85100&flag=1
http://130.9.1.168/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85100&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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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对疾病控制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自用的房

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备案类）

4.4、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对接受省、市、县三级政府有

关部门委托，承担粮、食用油、肉等商品储备任务，取得财政储

备经费或者补贴的商品储备企业自用的承担商品储备业务的房

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备案类）

4.5、企业因疫情导致发生重大经济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受到重大影响，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

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核准类）

4.6、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对物

流企业自有（包括自用和出租）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备

案类）

4.7、下列房产免纳房产税：（备案类）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

(4)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

(5)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房产

4.8、经有关部门鉴定，对毁损不堪居住和使用的房屋和危

险房屋，在停止使用后，可免征房产税。（核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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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房产税暂减按 4%

的税率征收。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场价格

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减按 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备案

类）

4.10、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房产税优惠。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对地下建筑转为工业用途的，按房屋原价的 50%作为

应税房产原值;转为商业和其他用途的，按房屋原价的 70%作为

应税房产原值。（备案类）

4.11、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税额幅度减征房产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已依法享受房产税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备案类）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6.1、备案类：自行申报，留档备查

6.2、核准类：县级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科受理——分流转办

（转县级税务局税政部门承办）——办结（县级税务局分管领导）

7、申报材料

7.1、采取备案制，不需报送资料，相关资料自行留档备查。

7.2、困难企业申报资料：《纳税人减免税申请表》、减免

税申请报告、房产、土地权属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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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房产税减免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5

个工作

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 56 -

编号：013

耕地占用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江西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239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下列情形免征耕地占用税：

（1）军事设施占用耕地。

具体范围包括：地上、地下的军事指挥、作战工程；军用机场、

港口、码头；营区、训练场、试验场；军用洞库、仓库；军用通

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和测量、导航、助航标志；军用公路、

铁路专用线，军用通讯、输电线路，军用输油、输水管道；其他

直接用于军事用途的设施。

（2）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占用耕地。

学校，具体范围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

大学、中学、小学、学历性职业教育学校以及特殊教育学校。学

校内经营性场所和教职工住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

纳耕地占用税。

幼儿园，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或者

备案的幼儿园内专门用于幼儿保育、教育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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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设立的养老院内专门为老年人提供

生活照顾的场所。

医院，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

医院内专门用于提供医护服务的场所及其配套设施。医院内职工

住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4.2、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

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 2 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铁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铁路路基、桥梁、涵洞、隧道及其按照

规定两侧留地。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

用税额缴纳耕地占用税。

公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

和属于农村公路的村道的主体工程以及两侧边沟或者截水沟。专

用公路和城区内机动车道占用耕地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缴纳耕

地占用税。

飞机场跑道、停机坪，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民用机场专门

用于民用航空器起降、滑行、停放的场所。

港口，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港口内供船舶进出、停靠以及

旅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场所。

航道，具体范围限于在江、河、湖泊、港湾等水域内供船舶安全

航行的通道。

4.3、农村居民经批准在户口所在地按照规定标准占用耕地

新建自用住宅，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

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原宅基地恢复耕种，新建住宅占用耕地不

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

对超过部分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

4.4、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

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在规

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经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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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免征或

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

村居民，认定标准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4.5、农田水利占用耕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

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其他农用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县级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科受理——分流转办（转县级税务局

税政部门承办）——办结（县级税务局分管领导）

7、申报材料

7.1、耕地占用税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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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耕地占用税减免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5

个工作

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 60 -

编号：014

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不缴

纳相应污染物的环境保护税：

（1）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

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2）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

护标准的设施、场所贮存或者处置固体废物的。

4.2、下列情形，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1）农业生产（不包括规模化养殖）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2）机动车、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

动污染源排放应税污染物的；

（3）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

放相应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4）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

准的；

（5）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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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第五项免税规定，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4.3、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

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减按百分之

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

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五十

的，减按百分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自行申报，留档备查

7、申报材料

7.1、相关资料自行留档备查。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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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环境保护税减免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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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15

契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1997 年第

224 号）

3.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

进行融资等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82 号）

3.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进

行融资等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82 号）

3.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夫妻之间房屋土地权属

变更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4 号）

3.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

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

2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征或者免征契税：（1）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

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的，免征；（2）城镇职工按法规

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3）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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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购买住房的，酌情准予减征或者免征；（4）财政部法规的其

他减征、免征契税的项目。

4.2、个人因房屋被征收而取得货币补偿并用于购买改造安

置住房，或因房屋被征收而进行房屋产权调换并取得改造安置住

房的契税优惠。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有关规定征收居民房屋，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而选

择货币补偿用以重新购置房屋，并且购房成交价格不超过货币补

偿的，对新购房屋免征契税;购房成交价格超过货币补偿的，对

差价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居民因个人房屋被征收而选择房屋产

权调换，并且不缴纳房屋产权调换差价的，对新换房屋免征契税;

缴纳房屋产权调换差价的，对差价部分按规定征收契税。

4.3、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将其个人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

转移至个体工商户名下，或个体工商户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

属转回原经营者个人名下，免征契税。

4.4、夫妻之间房屋、土地权属变更的契税优惠。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

方共有或另一方所有的，或者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双方共有，

变更为其中一方所有的，或者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双方共有，

双方约定、变更共有份额的，免征契税。

4.5、个人购买家庭普通住房的契税优惠。 (1)对个人购买

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

下同)，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

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1.5%的税率征收契税。(2)对个人

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 90 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90 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2%的税率征

收契税。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

买的家庭第二套住房。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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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6、办理程序

自行申报，留档备查

7、申报材料

7.1、相关资料自行留档备查。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契税减免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厅

或电子税务

局

卢玥 19126711400
15 个 工

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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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16

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0〕42 号）

3.2、《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助力疫情防控

促进经济增长 15 条税收政策措施的通知》（赣税发〔2020〕7

号）

3.3、《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落实

部分国家储备商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公告 2019 年第 19 号）

3.4、《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困

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5 年第

2 号，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11 号修订）

3.5、《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

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公告 2020 年第 16 号）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3 号）

http://130.9.1.168/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85100&flag=1
http://130.9.1.168/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85100&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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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

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1989）国税地字第 140 号）

3.8、《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

的补充规定>的通知》（（1989）国税地字第 140 号）

3.9、《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

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 号）

3.10、《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8 号）

3.11、《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落实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赣财法〔2019〕1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备案类）

4.2、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按规定征收各项税收。

但为了支持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

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

3 年内给予下列优惠：对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3 年免税期满后恢复征税。（备案类）

4.3、对疾病控制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自用的房

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备案类）

4.4、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对接受省、市、县三级政府有

关部门委托，承担粮、食用油、肉等商品储备任务，取得财政储

备经费或者补贴的商品储备企业自用的承担商品储备业务的房

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备案类）

4.5、企业因疫情导致发生重大经济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受到重大影响，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

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核准类）



- 68 -

4.6、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对物

流企业自有（包括自用和出租）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备

案类）

4.7、下列土地免缴土地使用税：（备案类）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

(4)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

(5)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

(6)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

的月份起免缴土地使用税 5 年至 10 年；

(7)由财政部另行规定免税的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和

其他用地。

4.8、免税单位无偿使用征税单位土地的免城镇土地使用税。

（备案类）

4.9、企业厂区以外的公共绿化用地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厂区外未加隔离的企业铁路专用线用地、公路用地免城镇土地使

用税。（备案类）

4.10、个人出租住房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备

案类）

4.11、地下建筑用地暂按 50%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备案

类）

4.12、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税额幅度减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备案类）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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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备案类：自行申报，留档备查

6.2、核准类：县级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科受理——分流转办

（转县级税务局税政部门承办）——办结（县级税务局分管领导）

7、申报材料

7.1、备案制，不需报送资料，相关资料自行留档备查。

7.2、困难企业申报资料：《纳税人减免税申请表》、减免

税申请报告、房产、土地权属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经办

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厅

或电子税务

局

卢玥 19126711400
15 个

工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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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017

土地增值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推动房地产

及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

税务局公告 2020 年第 2 号）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138 号）

3.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8〕137 号）

3.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

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048 号）

3.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

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048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疫情防控期间，实行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

转让非住宅的核定征收率调整为 7%；符合清算条件但未按规定

办理清算手续，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清算，逾期仍不清算的，核

定征收率调整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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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

目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4.3、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4.4、对于一方出地，一方出资金，双方合作建房，建成后

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建成后转让的，应征

收土地增值税。

4.5、对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产的，经当地税务机

关核实，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县级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科受理——分流转办（转县级税务局

税源管理部门承办）

7、申报材料

7.1、土地增值税申报表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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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土地增值税减免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请
办税服务

厅
卢玥

1912671140

0

总计 15

个工作

日

审核 税政股 吴卫国
0792-727501

5

批准 局长室 卢永华
0792-727501

9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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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18

印花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1988

年第 11 号）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3.3、《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落实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赣财法〔2019〕13 号)

3.4、《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88)

国税地字第 025 号)

3.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08〕137 号)

3.6、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7〕77 号)

3.7、《江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关于落实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赣财法〔2019〕1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下列凭证免纳印花税：（1）已缴纳印花税的凭证的副

本或者抄本：（2）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

学校所立的书据；（3）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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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无息、贴息贷款合同免纳印花税。

4.3、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政府及国家金融机

构提供优惠贷款所书立的合同免纳印花税。

4.4、房地产管理部门与个人订立的租房合同免征印花税。

4.5、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4.6、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

征印花税。

4.7、资金账簿减半征收印花税。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4.8、《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营业账簿减免印花税的通知》

(财税〔2018〕50 号)

4.9、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我省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度减征印花税。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已依法享受印花税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上述优惠

政策。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6.1、自行申报，留档备查

7、申报材料

不需报送资料，相关资料自行留档备查。

8、承诺时限

1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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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印花税减免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0
1 个工

作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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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19

资源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有无

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息。本指

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国家税务总局修水县税务局

3、设定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39

号发布，国务院令第 605 号修订）第七条第（二）项。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纳税人开采或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因意外事故和自

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由县级人民政策酌情决定减税或

免税。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办税大厅直接受理，纳税人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7、申报材料

7.1、资源税申报表和相关政府批文等材料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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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19126711400

10.2、投诉电话：0792-7275026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税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2日

惠企政

策名称*
资源税减免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申报

办税服务

厅或电子

税务局

卢玥
1912671140

0

15

个工作

日

无需审

批直接

享受

填表人：吴卫国联系电话：13803563744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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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0

创业孵化基地运行费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

关于加快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赣人社发

〔2017〕67 号)

五、政策扶持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采取综合评价择优补助的

办法，每年评审认定一批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积极打造

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推动全省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提

升创业孵化基地的服务水平。

(一)对每年新认定和通过复核的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统一挂牌江西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给予一次性补助 100

万元;对推选获评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 万元;资金在就业补助资金中安排。各设区市可认定市级

创业孵化基地，并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由各地结合实

际制定，资金在本级就业补助资金中安排。

4、申报条件或标准

被省、市认定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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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办理程序

人力资源市场股受理并统一办结。

7、申报材料

7.1、营业执照复印件

7.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7.3、创业孵化示范基地认定文件

7.4、企业对公账户

7.5、物管费、卫生费、房租费、非生产性水电费凭证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注：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请注明原因）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1206

10.2、投诉电话：0792-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人社局大楼六楼人力资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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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创业孵化基地运行费补贴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人力资源

股
樊敏臣 7221206 现场审核

审核 分管领导 黄文革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责

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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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1

就业见习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江西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赣财社

﹝2019﹞1 号）

第九条就业见习补贴。享受就业见习补贴的人员范围为

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国家级贫困县和老工业基地离

校 2 年内未就业中职毕业生以及 16-24 岁登记失业青年。对

吸纳就业见习对象参加就业见习，并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

基本生活费、见习综合保险费(即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单位，

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包括见习岗位补贴和见习

综合保险补贴，用于见习单位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

活费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对见习人员的

指导管理费用。见习岗位补贴标准为见习单位所在县(市、

区)最低工资标准的 70%；16-24 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 3-12

个月就业见习的，补贴标准提高到最低工标准的 80%；对见

习人员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 50%以上的单位，见习留用人员

补贴标准提高到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0%。见习综合保险据实

予以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期限一般为 3-6 个月，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4、申报条件或标准属于省、市、县认定的就业实习见习基地。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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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办理程序人力资源市场股受理并统一办结。

7、申报材料

7.1、营业执照复印件

7.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7.3、就业见习基地认定

7.4、单位对公账户

7.5、吸纳见习实习生花名册

7.6、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见习综合保险费（即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缴费凭证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注：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请注明原因）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1206

10.2、投诉电话：0792-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人社局大楼六楼人力资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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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日

惠企政策名

称*
就业见习补贴

办理环节列

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人力资源

股
樊敏臣 7221206 现场审核

审核 分管领导 黄文革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责

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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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2

就业服务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

修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企

业发展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意见》（修府发〔2020〕2 号）

（二十一）鼓励稳岗就业。在利用好现有企业招工渠道

的基础上，动员社会力量为企业送工。对成功输送县外劳动

力到园区企业稳定就业的劳务中介机构，由县财政给予 500

元/人的就业服务补贴（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再增加 200 元/

人）；鼓励职业(技工)院校为园区企业定向培养技能人才，

按规定给予院校每学年 1000 元/人的补贴。(县人社局牵头，

县财政局、县工信局、县教体局、各乡镇政府按职责分工负

责)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属于由人社部门认定并颁发行政许可的劳务中介单位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人力资源市场股受理并统一办结。

7、申报材料

7.1、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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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7.3、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劳务派遣机构行政许可证

7.4、单位对公账户

7.5、招纳职工花名册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注：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请注明原因）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1206

10.2、投诉电话：0792-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人社局大楼六楼人力资源股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就业服务补贴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人力资源

市场股
樊敏臣 7221206 现场审核

审核 分管领导 黄文革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责

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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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3

高校毕业生生活补助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

《九江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助发放办法》九才字〔2018〕

4 号

企业新引进在九江工作并（在当地）参加了社会保险的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本

科毕业生

4、申报条件或标准

1.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毕业不超过 10 年；

2.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双一流”高校本科生毕业不超

过 6 年；

3.与我市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2018 年 6 月 14

日之后新引进），并在本地参加社会保险连续缴费 6 个月以

上（不含补缴）。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人力资源市场股受理并统一办结。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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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对象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2.申请对象毕业证及学位证等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3.申请对象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费缴费凭证（须包括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

保险和生育保险）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4.填写规范的《九江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助申请表》（一式

3 份，见附件 1）；

5.填写规范的《九江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助花名册》（一式

4 份，见附件 2）；

6.用人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开户行及银行账号。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注：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请注明原因）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1206

10.2、投诉电话：0792-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人社局大楼六楼人力资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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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

日

惠企政策名

称*
就业生活补贴

办理环节列

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受理 人力资源股 樊敏臣 7221206
现场

审核

审核 分管领导 黄文革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责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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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4

企业培训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

关于印发《江西省就业补助资金职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

的通知（赣人社发﹝2019﹞3 号）

第十四条岗前培训内容包括企业文化、规章制度、安全

生产知识、消防知识、消防基本技能、艾滋病防治宣传等。

由企业根据生产工作实际安排，培训总时间不低于 8 个标准

学时，培训合格后，按照 500 元/人的标准予以补贴。

4、申报条件或标准

企业按要求自主组织岗前培训，并经就业部门认定通过。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培训股受理并统一办结。

7、申报材料

7.1、培训开班申请表

7.2、职业培训课程安排表

7.3、培训学员花名册及职业资格证书编号考核成绩

7.4、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申请拨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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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培训考勤记录表

7.6、企业营业执照

7.7、企业账户

7.8、培训现场图片及视频文件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注：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请注明原因）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7301

10.2、投诉电话：0792-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人社局大楼五楼培训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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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企业培训补贴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培训股 刘金燕 7227031 现场审核

审核 分管领导 黄文革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责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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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5

社会保险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

关于印发《江西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赣

财社〔2019〕1 号）

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以及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

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按其

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

4、申报条件或标准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企业：“4050”人员，即女满 40 周岁，男满

50 周岁；低保户（低保证当年年审）；残疾证；“零就业”

家庭；高校毕业生及失地农民。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6、办理程序

人力资源市场股受理并统一办结。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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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7.2、员工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

7.3、工资表或工资流水

7.4、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原始凭证及纳费明细表

7.5、员工与企业签订 1 年以上合同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注：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请注明原因）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705769

10.2、投诉电话：0792-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人社局大楼六楼人力资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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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社会保险补贴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人力资源股 曹敏 7221206 现场审核

审核 分管领导 黄文革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责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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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6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

1、《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赣人社发〔2015〕35 号）

2、《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

好全省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赣办发电

〔2021〕8 号）；

3、江西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补

贴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字〔2017〕399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2019 年前按企业失业保险缴费金额的 50%；2019 年中小

微企业按企业失业保险缴费金额的 100%返还，大型企业按企

业失业保险缴费金额的 50%返还；；2020 年中小微企业按企

业失业保险缴费金额的 60%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失业保险

缴费金额的 30%返还.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失业保险股受理并统一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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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报材料

7.1、《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补贴申请审批表》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注：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请注明原因）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7301

10.2、投诉电话：0792-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人社局大楼五楼财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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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

时限
备注

受理
失业保

险股
樊阳生 7227301

现场

审核

审核
分管领

导
卢卫民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

责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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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7

创业担保贷款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通知(赣财金

〔2020〕23 号)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300 万元，按照贷款合同签

订日 LPR 的 50% （促进就业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 100%）进

行贴息。

4、申报条件或标准

1.属于《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

统字〔2017〕213 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2.小微企业 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

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 15%（超过 100 人的企业

达到 8%）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或 1 年内企业稳

定就业岗位达到 95%以上。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创业贷款担保中心受理并统一办结。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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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7.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相关部门颁发有法律效力的经营

许可证等复印件

7.3、工商部门备案的企业章程（促进就业基地和创业孵化

基地需提供人社部门的认定证明）

7.4、与吸纳安置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工资表及工资发放

凭证等资料证明

7.5、上年度及申请当月或上月的资产负债表（新成立的企

业提供当月的资产负债表）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7037

10.2、投诉电话：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政务中心 4 楼就业创业窗口



- 100 -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

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创业担保贷款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

环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

时限
备注

受理
创业担保贷

款中心
余明明 7227037

现 场

审核

审核 分管领导 卢卫民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责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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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8

失业保险困难企业稳岗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3、设定依据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关于做好失

业保险支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赣人社

发〔2020〕9 号

截至提交申请前一个月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

保险费 12 个月以上，同时受经济形势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

经营困难，2020 年连续 3 个月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平均下

降 30%以上亏损的、或连续 3 个月以上利润同比平均下降 40%

以上的、或一年内亏损月数达 6 个月及以上，且企业裁员率

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且恢复有望的企业。

4、申报条件或标准

返还标准按上年度 6个月的统筹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

企业上年度月均参保职工人数确定。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失业保险股受理并统一办结。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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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补贴申请审批表》（一式三

份）

7.2、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7.3、员工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

7.4、工资表或工资流水

7.5、企业为员工缴纳失业保险的原始凭证及纳费明细表

7.6、员工与企业签订 1 年以上合同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注：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请注明原因）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7301

10.2、投诉电话：0792-780868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人社局大楼五楼财务室



- 103 -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失业保险困难企业稳岗补贴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

时限
备注

受理
失业保

险股
樊阳生 7227301

现场

审核

审核 分管领导 卢卫民 7226517

批准
主要负

责人
朱利华 7220992

填表人：樊双喜联系电话：72224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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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9

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免申报指南

1、范围:参保企业

2、主体:社保局

3、设定依据

3.1、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赣人社字【2020】

130 号）

3.2、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贯彻落实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实施方案》的通知（赣人社发【2019】

21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系统减免,无需申报.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6、办理程序

公共业务股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分流转办（转

责任科室承办）——办结（牵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无

8、承诺时限:已经办理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5227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社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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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社保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0

日

惠企政策

名称*
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免政策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公共业

务股
王贝叶子

0792-7225

227

一个工作

日

审核 曹燕
0792-7225

227

一个工

作日

批准 车伟生
0972-7624

086

一个工

作日

填表人：冷考联系电话：1375522752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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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0

企业职工退休初审和养老金计发申报指南

1、范围:参保企业

2、主体:社保局

3、设定依据:

3.1、《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

筹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赣府厅字【2014】22 号

3.2、关于贯彻《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赣人社发（2014）

16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1、到达法定退休年龄。2、缴费累计满 15 年。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6、办理程序

养老股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分流转办（转责

任科室承办）——办结（牵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江西省企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申领表》、身份证、社保卡

8、承诺时限:30 个工作日内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761831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社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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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社保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0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办理企业职工退休初审和养老金计发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

室*

经办

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养老股
邓红

燕
0792-7761831

30个

工作日

审核 养老股
梁慧

慧
0792-7761831

30个工

作日

批准
谭天

明
0972-7761831

30个工

作日

填表人：冷考联系电话：1375522752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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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1

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申报指南

1、范围:工程施工单位

2、主体:社保局

3、设定依据

《九江市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九人社发【2015】11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医学鉴定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6、办理程序

公共业务股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分流转办（转

责任科室承办）——办结（牵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营业执照，施工合同，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告知书，参保

人员名单（纸质和电子版）

8、承诺时限:即时办理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5227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社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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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社保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0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受理
公共业

务股

王贝叶

子
0792-7225227

一

个工作

日

审核 曹燕 0792-7225227
一个

工作日

批准 车伟生 0972-7624086
一个

工作日

填表人：冷考联系电话：1375522752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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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2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请申报指南

1、范围:参保单位

2、主体:社保局

3、设定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5 号

江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 204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工伤保险参保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6、办理程序

工伤待遇股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分流转办（转

责任科室承办）——办结（牵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九江市工伤（工亡）待遇申报表，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

定决定书，门诊病例，疾病诊断书，费用清单，发票，出院

小结/出院记录、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收据。

8、承诺时限: 30 个工作日内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5227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社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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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社保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0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申报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工伤保

险待遇

审核股

曹燕
0792-722522

7

30

个工作日

审核 车伟生
0792-762408

6

30个

工作日

批准 丁洪海
0972-769650

6

30个

工作日

填表人：冷考联系电话：1375522752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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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3

伤残待遇申领申报指南

1、范围:参保单位

2、主体:社保局

3、设定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5 号

江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 204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工伤保险参保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6、办理程序

工伤待遇股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分流转办（转

责任科室承办）——办结（牵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九江市工伤（工亡）待遇申报表、工伤认定决定书、伤残鉴

定结论书、身份证复印件。

8、承诺时限:30 个工作日内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5227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社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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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社保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0日

惠企政

策名称*
伤残待遇申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受理

工伤保

险待遇

审核股

曹燕
0792-722522

7

30

个工作

日

审核 车伟生
0792-762408

6

30个

工作日

批准 丁洪海
0972-769650

6

30个

工作日

填表人：冷考联系电话：1375522752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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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4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申报指南

1、范围:参保单位

2、主体:社保局

3、设定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5 号

江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 204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工伤保险参保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6、办理程序

工伤待遇股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分流转办（转

责任科室承办）——办结（牵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九江市职工工伤（工亡）保险待遇申请表、工伤认定决定书，

伤残鉴定结论书、解除劳动合同书、身份证复印件、工伤者

收到用人单位一次性就业补助金银行流水。

8、承诺时限:30 个工作日内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5227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社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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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社保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0日

惠企政

策名称*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受理

工伤保

险待遇

审核股

曹燕
0792-722522

7

30

个工作

日

审核 车伟生
0792-762408

6

30个

工作日

批准 丁洪海
0972-769650

6

30个

工作日

填表人：冷考联系电话：1375522752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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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5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申领申报指南

1、范围:参保单位

2、主体:社保局

3、设定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5 号

江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 204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工伤保险参保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无

6、办理程序

工伤待遇股受理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分流转

办（转责任科室承办）——办结（牵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九江市工伤（工亡）待遇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

复印件、工伤认定决定书，死亡证明，火化证

8、承诺时限:30 个工作日内

9、收费标准: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225227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社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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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社保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10日

惠企政

策名称*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申领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受理

工伤保

险待遇

审核股

曹燕
0792-722522

7

30

个工作

日

审核 车伟生
0792-762408

6

30个

工作日

批准 丁洪海
0972-769650

6

30个

工作日

填表人：冷考联系电话：1375522752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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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6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首次）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县卫监局

3、设定依据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 年卫生部

令第 80 号发布，2017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 18 号修改）第二十二条对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

证管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

不得营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公布。

2.《江西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规程》（赣卫监督发〔2018〕

2 号）

3.《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发 198724 号，2016

年 2 月 6 日修订）第四条 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

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卫生许可

证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4、申报条件或标准

1.申请单位或个人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合法、规范、齐全；

3.公共场所的选址、设计及卫生设施设备应符合公共场

所标准规范等要求，公共场所的卫生指标应符合国家卫生标

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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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数量限制

6、办理程序

县卫监局监督 1 科、县卫健委窗口（受理、承办）——

分管领导（办结）

7、申报材料

1.江西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表原件 1 份

2.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原件 1 份

3.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是委托他人办理的，

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及委托书供窗口工作人员核对、复印。

4.公共场所地址平面图原件 1 份

5.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原件 1 份

6.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原件 1 份

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原件 1 份

8.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或者评价报告原件 1 份，此项

为可容缺受理（许可发证后 2 个月内需向卫生健康监督执法

部门对申请单位进行卫生许可现场复核时提供。）

8、承诺时限

7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本事项不收费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卫监局监督科 0792-7225703，卫健委窗口

0792-7769908.

10.2、投诉电话：0792-7221718（修水县卫健委办公室）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卫健委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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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县卫健委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3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关于深化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放管服”改革的通知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服务股

刘世民

周海燕

陈力

0792-

7769908

1个

工作日

审核

卫监局监

督 1科、政

务服务股

1个工

作日

批准

卫监局监

督 1科、政

务服务股

7个工

作日

填表人：陈力联系电话：0972-7769908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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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7

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民政局

3、设定依据

1、修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

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

2、中共修水县委办公室修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修

水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

4、申报条件或标准

依法登记和备案的民办养老机构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行政服务大厅民政窗口受理——转办养老福利服承办

——办结（行政服务大厅民政窗口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书原件 1 份、机构登记证书、不动产使用证及证明、

消防合格或备案证明、食品经营许可证、环评证明材料、机

构法人和工作人员证件、机构入住老人信息台账复印件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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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0792-7260155（修水县民政局养老福利股）

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3、办理地址：政务服务大厅民政窗口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民政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惠企政策

名称* 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补贴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行政服

务大厅

周其林 7697669
1个

工作日

审核
养老福利

股
陈琴 7260155

7个工

作日

批准
养老福利

股
何杏花 7260155

7个工

作日

填表人：钟兆英联系电话：2787166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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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8

修水县科技创新奖励申报指南

1、范围

修水县科技创新奖励范围包括研发投入奖励、科技创新

企业奖励、科学技术进步奖励、科技创新平台奖励等四个方

面。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人民政府、修水县科技局、修水县财政局

3、设定依据

为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重大决策部署，鼓励和促进县内企业、单位和个

人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不断增强县域经济的科技支撑力

和创新驱动力，依照上级有关政策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办法。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在修水县范围内注册,新认定的科技型企业；开展研发

投入企业；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平台和载

体；国家、省、市级科技进步奖的企业和单位。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政务服务股受理-- 业务股审核材料--局长办公会审议—修

水县科技创新奖励评审领导小组终审--办结

7、申报材料

7.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份

7.2、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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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科技创新奖励申报表 2 份

7.4、研发投入辅助帐复印件 2 份

7.5、R&D 立项文书复印件 2 份

7.6、证书复印件 2 份

7.7、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 份

7.8、立项批准文件复印件 2 份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 0792-7097110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 修水县科技局二楼计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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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科技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08月 25日

惠企政

策名称*
科技创新奖励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受理 计划股 北小秀
1397023956

8

5个

工作日

审核 计划股 邓辉
1397926203

2

5个工

作日

批准

修水县

科技创

新奖励

评审领

导小组

瞿新林
1507023990

0

5个工

作日

填表人：丁灵敏联系电话：13698028082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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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9

退役军人技能培训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3、设定依据

3.1、关于印发《江西省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

实施细则》的通知（赣退役军人字〔2019〕57 号）

第六条按照“自愿参加、自选专业、免费培训"的原则，

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

次免费（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享

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教育培训期限一般为 2 年，最短不少

于 3 个月。

培训经费及生活补助标准，根据培训专业和培训期限，

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商省财政厅研究确定。

第七条督促指导职业技能承训机构围绕提高退役军人

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所需知识及技能，按需求进行实用性培

训，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推进培训精

细化、个性化，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八条按照“谁培训、谁推荐就业"的原则，督促职业

技能承训机构定期召开招聘会，建立校（培训机构）企合作

机制，为退役军人就业搭建有效平台，提高就业成功率和就

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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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条件或标准

退役士兵退役 1 年内，可以在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确

定的培训机构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退役士兵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领取生活补助费按

照《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省军区关于印发江西省退役士兵职

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实施办法的通知》（赣府发【2016】38 号）

规定发放。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优抚

安置股转办（转责任科室承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牵

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7.1、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7.2、退伍证复印件 1 份

7.3、2 寸红底免冠照片 3 张

8、承诺时限

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01768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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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修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3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关于印发《江西省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实施细则》的通

知（赣退役军人字〔2019〕57号）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优抚安

置股
何亮根 7801768

1个

工作日

审核
优抚安

置股
徐高飞 7801768

批准
优抚安

置股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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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0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暂免征收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残疾人联合会

3、设定依据

1、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公告 2019 年第 98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凡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

例的企业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站受理——分流转办——办结

7、申报材料

1、上年度在职职工工资发放表原件

2、在岗残疾职工工资领取单原件、残疾人证原件、基本

养老保险证原件（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企业提供）

8、承诺时限

3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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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0792-7769922

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3、办理地址：修水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残疾人联合会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财政部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的公告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残疾人就

业服务站
樊淑芬 7769922

1个

工作日

审核 残联机关 査小敏 13755227531
1个工

作日

批准 残联机关 曹总华 13870237116
1个工

作日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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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1

企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九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修水县办事处

3、设定依据

3.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妥善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通知建金【2020】

23 号

3.2、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工作的通

知九房公字【2020】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现场申报（递交纸质盖章申请材料）公积金业务窗口受

理→市直住房公积金中心审批→审批通过。企业角度来说，

只需递交申请材料即可。

7、申报材料

7.1、住房公积金缓缴申请书（无标准格式，企业自拟说明

情况即可）

8、承诺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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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2763466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

修水县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公积金中心窗口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九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修

水县办事处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7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关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

限
备注

受理
前台窗

口
冷明明

1597991905

9

当 场 受

理

审核

市直公

积金中

心

批准

市直公

积金中

心

填表人：曾旻联系电话：1837013367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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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2

工业发展“产品创新奖”申报指南

1、范围

凡落户我县的实体生产、制造企业，均可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3、设定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帮扶企业做大做强的实施方案》等方案

的通知（修办发﹝2014﹞4 号）第三条第 1 点：

对企业在新产品研发初期，凭国家和省级主管部门出具

有创新结论的《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申请书》，由县财政分别

给予 20 万、10 万元研发扶持资金。对入选国家重点新产品

或省优秀新产品目录的，分别一次性奖励企业 20 万、5 万元。

对新认定为国家、省、市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的企业，分别一

次性奖励 50 万、10 万、5 万元。

4、申报条件或标准

根据国家、省有关部门发布的认定文件。

5、有无数量限制

无

6、办理程序

由县工信局投资规划股拟定年度奖励名单，报县政府考

评办审定通过，在县委县政府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予以表彰

奖励。

7、申报材料

国家、省有关部门发布的认定文件（电子版或纸质版均可）。

8、承诺时限

每年申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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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08958

10.2、投诉电话：0792-722114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工信局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填报

时间
2021年 3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工业发展“产品创新奖”

办理环节列

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室*
经办

人员

姓名

联系

电话

工作

时限
备注

受理 投资规划股 瞿瑶 7808958
年度

评定

审核 分管领导
方鹏

程
7221141

审定 主要负责人
徐卫

东

批准
县政府考评

办

填表人：杨平联系电话：7808958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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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3

工业发展“企业贡献奖”评定指南

1、范围

对落户我县的实体生产、制造型规模以上企业进行评定。

2、主体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3、设定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帮扶企业做大做强的实施方案》等方案

的通知（修办发﹝2014﹞4 号）第六条第 2 点：

以上年度企业上缴工业增值税为基数（建筑安装税除

外），凡规上工业企业（在修水实体工业项目）上缴生产性

增值税收新增突破 200 万元，奖励 10 万元，每向上突破 100

万元，加奖 1 万元。首次上缴增值税 1000 万元或首次突破

500 万元，分别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单户企业最高奖金

不超过 100 万元。

4、评定条件或标准

根据税务系统企业申报数据，报县政府考评办审定通过。

5、有无数量限制

无

6、评定程序

由县工信局经济运行股拟定年度奖励名单，报县政府考

评办审定通过，在县委县政府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予以表彰

奖励。

7、申报材料

不需要提供申报材料。

8、承诺时限

每年评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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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08958

10.2、投诉电话：0792-722114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工信局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工业发展“企业贡献奖”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经济运行

股
杨平 7808958 年度评定

审核 分管领导 王学军 7221141

审定
主要负责

人
徐卫东

批准
县政府考

评办

填表人：杨平联系电话：7808958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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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4

工业发展“企业规模奖”评定指南

1、范围

对落户我县的实体生产、制造型规模以下企业及规模以

上企业进行评定。

2、主体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3、设定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帮扶企业做大做强的实施方案》等方案

的通知（修办发﹝2014﹞4 号）第六条第 1 点：以上年度企

业向县税务局申报的营业收入为基数，企业年营业收入 1 亿

元（含 1 亿元）以下未入规企业首次突破 2000 万元，并成

功申报规模企业，奖励 3 万元，每向上突破 1000 万元，加

奖 0.5 万元；企业年营业务收入 1 亿元以上老规模企业，每

向上突破 1 亿元，奖励 5 万元，首次突破 10 亿元，奖励 50

万元，首次突破 20 亿元，奖励 100 万元。单户企业最高奖

金不超过 100 万元。

4、评定条件或标准

根据国家、省有关部门发布的认定文件及税务系统企业

申报数据，报县政府考评办审定通过。

5、有无数量限制

无

6、评定程序

由县工信局经济运行股拟定年度奖励名单，报县政府考

评办审定通过，在县委县政府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予以表彰

奖励。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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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提供申报材料。

8、承诺时限

每年评定一次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08958

10.2、投诉电话：0792-722114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工信局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工业发展“企业规模奖”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经济运行

股
杨平 7808958 年度评定

审核 分管领导 王学军 7221141

审定
主要负责

人
徐卫东

批准
县政府考

评办

填表人：杨平联系电话：7808958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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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5

工业发展 “优秀企业家奖”评定指南

1、范围

对落户我县的实体生产、制造型规模以上企业法人代表

进行评定。

2、主体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3、设定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帮扶企业做大做强的实施方案》等方案

的通知（修办发﹝2014﹞4 号）第六条第 5 点：

企业（在修水实体项目）年纳税总额超过 200 万元或安

排就业人员超过 300 人，连续两年实现盈利，连续两年纳税

增长率平均超过 20％，连续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平均超

过 20％，社会评价好的工业企业法人代表，授予“优秀企业

家”称号。

4、评定条件或标准

根据税务系统企业申报数据，报县政府考评办审定通过。

5、有无数量限制

不超过 10 名。

6、评定程序

由县工信局经济运行股拟定年度奖励名单，报县政府考

评办审定通过，在县委县政府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予以表彰

奖励。

7、申报材料

不需要提供申报材料。

8、承诺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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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评定一次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08958

10.2、投诉电话：0792-722114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工信局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工业发展“优秀企业家奖”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经济运行

股
杨平 7808958 年度评定

审核 分管领导 王学军 7221141

审定
主要负责

人
徐卫东

批准
县政府考

评办

填表人：杨平联系电话：7808958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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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6

工业发展“争创品牌奖”申报指南

1、范围

凡落户我县的实体生产、制造企业，均可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3、设定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帮扶企业做大做强的实施方案》等方案

的通知（修办发﹝2014﹞4 号）第三条第 2 点：凡成功申报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江西省著名商标（江西名牌）

的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 30 万、10 万元。

4、申报条件或标准

根据国家、省有关部门发布的认定文件。

5、有无数量限制

无

6、办理程序

由县工信局经济运行拟定年度奖励名单，报县政府考评

办审定通过，在县委县政府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上予以表彰奖

励。

7、申报材料

提供国家、省有关部门发布的认定文件（电子版或纸质

版均可）。

8、承诺时限

每年申报一次

9、收费标准

无



- 142 -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08958

10.2、投诉电话：0792-7221141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工信局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1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工业发展“争创品牌奖”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经流运行

股
杨平 7808958 年度评定

审核 分管领导 王学军 7221141

审定
主要负责

人
徐卫东

批准
县政府考

评办

填表人：杨平联系电话：7808958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 143 -

编号：047

农机购置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凡落户我县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均可申报。

2、主体

县农机局

3、设定依据

《江西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4、申报条件或标准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在同一个实施年度内，个人购买同一品目机具，补贴额≤

1000元的原则上不超过4台，补贴额＞1000元的原则上不超

过2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同一品目机具，原则上不超过

15台。超过上述规定台数的，由县级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审

定，需要安装的农业机械设备或设施除外。

6、办理程序

（一）组织投档；（二）自主购机；（三）申请补贴；（四）

发放补贴。

7、申报材料

1、有效身份证明（个人凭身份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凭工

商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2、购机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3、牌证管理机具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4、“一卡通”卡号或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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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整机出厂编号和发动机出厂编号（没有发动机的不需提

供）拓印膜各 2 套。

8、承诺时限

30 个工作日

（注：次年年初受理并统一办理）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761652(修水县农业农村局）

10.2、投诉电话：0792-7683098

10.3、办理地址：政务服务中心 3 楼农业农村局窗口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农业农村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24日
惠企政策

名称* 《江西省 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行政许可

股
黄凯 15079228667 2个工

审核
行政许可

股
黄凯 15079228667

30个

工作日

批准 财政局 陈景柏 15270558753
30个工

作日

填表人：黄凯联系电话：15079228667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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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8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农业农村局

3、设定依据

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

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及实施方案的通

知》赣财农〔2020〕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1.补贴依据为确权登记颁证到户的耕地面积或二轮承

包耕地面积（未确权颁证的）。

2.国有农场和村集体耕地按确权面积或自然资源部门

认定面积予以核定。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1.村组按要求进行逐户登记，农户签字确认，再张榜公示；

2.乡镇初核；3、县级确认；4.向市上报补贴面积；5.拨付

补贴资金。

7、申报材料

无

8、承诺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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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0792—7233453

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3、办理地址：修水县行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局窗口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农业农村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8日

惠企政策名

称*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

环节* 办理科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政务服务

股
黄凯 15079228667

1 个工作

日

审核 农技中心 余灿玉 18379607152
13个工作

日

批准
政务服务

股
黄国兴 13979285529

1 个工作

日

填表人：袁蓓茹联系电话：18279207116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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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9

养殖场户强制免疫“先免后补”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畜牧水产局

3、设定依据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19 年重大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农计字〔2019〕4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对符合《江西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备案规模标准的养

殖场，即生猪年出栏 500 头以上；奶牛存栏 100 头以上；肉

牛年出栏 50 头以上；羊年出栏 100 只以上；蛋禽存栏 2000

羽以上；肉禽年出栏 1 万羽以上的，且已在畜牧兽医部门登

记备案的规模养殖场户。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畜禽规模养殖场向当地所在地乡（镇、场、街道）畜牧

兽医部门提出申请，然后向当地县级畜牧兽医部门递交书面

强制免疫“先免后补”申请，县级畜牧兽医部门收到申请后，

及时组织现场核查，可由乡镇畜牧兽医部门（或是农业综合

服务站）进行现场查验后，重点核查存栏数量，查验人员与

养殖场户双方签字确认，报县级畜牧兽医部门备案。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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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免后补”申请表。（原件 1

份）

2、养殖场免疫档案。（原件查看）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0792—7227197

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3、办理地址：修水县行政服务中心畜牧水产局窗口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畜牧水产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8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养殖场户强制免疫“先免后补”补贴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政务服务

股
樊冬梅

1313366

5359

1个

工作日

审核
畜牧水产

局
罗明华

1397023

5687

13个

工作日

批准
畜牧水产

局

1个工

作日

填表人：黄秋生联系电话： 15879218313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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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50

森林药材种植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林业局

3、设定依据

3.1、《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行动计

划的通知》（赣府字[2017]95 号）

3.2、《江西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森林药材产业发

展的通知》（赣林经字[2018]120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申报条件:1.上一年度 7 月至当年 6 月新种或补植

且未享受过林业专项资金补助的 42 个森林药材重点发展品

种；2.在林地上种植（种植小班必须坐落在林地一张图上）；

3.最小种植面积 5 亩（含）以上；4.不得在现有乔、灌木林

中套种木本类药材；5.种植最低密度必须达到规定的标准；

6、成活率在 85%以上。

4.2、申报标准：种植品种符合江西省森林药材产业重

点发展品种名录（2021 年拟调整品种）且经省级验收合格的，

木本中药材补贴 500 元/亩，多年生草本中药材补贴 200 元/

亩（2021 年拟调整补贴标准），一年生草本中药材补贴 80

元/亩（2021 年拟调整补贴标准）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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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

6、办理程序

林业局服务窗口受理——修水县林业局产业（药材）办——

林业局服务窗口反馈

7、申报材料

7.1、验收申请 1 份（乡镇政府盖（签）章）

7.2、申请人身份证明 1 份

7.3、林权证复印件 1 份

7.4、种植位置图纸 1 份

7.5、种植时图片 2 张

8、承诺时限

12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0792.7224747

10.1、咨询电话：0792－7224747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政务服务中心林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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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林业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8日

惠企政策

名称*
森林药材种植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林业局服

务窗口
周丽 0792－

2个

工作日

审核
产业（药

材）办
游国生

0792－

7224747

8个工

作日

批准 林业局 饶立修
0792－

7221904

2个工

作日

填表人：周丽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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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51

生猪养殖使用林地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林业局

3、设定依据

3.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生猪养殖使用林

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办资字[2019]163 号）

3.2、《江西省林业局关于生猪养殖使用林地有关问题

的通知》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在森林资源“一张图”和现状调查中都是宜林地，养猪

活动结束后要及时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严禁在天然林地、生

态公益林中的有林地上进行规模化生猪养殖。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注：填写有或无，若有数量限制或分配数量的办法

应表述完整）

6、办理程序

行政服务中心林业窗口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

分流转办林地公益林办（转责任科室承办）——行政服务中

心林业窗口办结（牵头科室统一反馈）

7、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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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使用林地情况说明，包括用地主体、主要用途、

使用林地面积、林地权属和租赁补偿情况等（原件 1 份）

7.2、养殖结束及时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承诺（原件 1 份）

8、承诺时限

15 个工作日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修水县林业局 7224747
10.2、投诉电话：0792-7767110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林业局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表人：匡大明联系电话：13803563670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3、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

填报单位

*
林业局 填报时间 2020年 8月 31日

惠企政策

名称*
关于生猪养殖使用林地有关问题（临时占用）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林权服务

中心
周丽 0792-7224747 1个

工作日

审核 林地办 匡大明 13803563670 7个工

作日

批准 林业局 马振贵 13979295478 5个工

作日



- 154 -

编号： 052

强化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平
稳健康发展的申报指南

1、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办理主体、设定依据、申报条件或标准、

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办理程序、要求、联系信

息。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中国人民银行修水县支行

3、设定依据

《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

的通知》(银发（2020）122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普惠小

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0）

125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贷款支持工

具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0）124 号),《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中小银行加大涉农、小微企

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的通知》(银发（2020）93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符合法律法规并与相关发布地块信息要求、政策不冲突，

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带齐相关申请材料签字并盖章。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办公室受理（牵头科室统一受理）——分流转办货币信

贷统计股（转责任科室承办）——办公室办结（牵头科室统

一反馈）

7、申报材料

7.1、相关材料说明纸质版签字并盖章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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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8、承诺时限

具体按实际操作为准，特殊情况除外。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7229291（办公室）

10.2、投诉电话：7221637

10.3、办理地址：中国人民银行修水县支行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

单位

*

中国人民银行修水县支行 填报时间 2020年 7月 8日

惠企

政策

名称

*

《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银发（2020）

122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有关事宜的通知》(银

发（2020）125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贷款支持工具有关事宜

的通知》(银发（2020）124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

中小银行加大涉农、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的通知》(银发（2020）93 号)

办理

环节

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办公室 盛怡欣 7221785
15个工作

日

具体按实

际情况操

作

审核 李婧

7221785

15个工

作日

具体按实

际情况操

作

批准 邓立新

7221785

15个工

作日

具体按实

际情况操

作

填表人：联系电话：722178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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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53

计量器具强检申报指南

1、范围

凡符合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管理规定的计量器具使用单位

和个人

2、主体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3、设定依据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通知》财税[2017]20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所有符合条件并按规定申报的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和个人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数量限制，依据《江西省计量检定收费标准》进行全

额减免

6、办理程序

（一）填写申报表、盖章；（二）确定是否属于强检免费类

别；（三）根据情况确定器具送检或现场检定；（四）检定

完成，通知取回

7、申报材料

1、单位公章；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上次的检定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

8、承诺时限

10 个工作日

（注：有特殊情况需办理加急的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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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收费标准

《江西省计量检定收费标准》，免收费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161787(修水县市监局计量所）

10.2、办理地址：修水县义宁镇阜西路 78 号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市监局计量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30日

惠企政策

名称*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

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计量所 周贤 13979251281 1个工

作日

批准 计量所 冷齐林 15270296655
1个工作

日

办结 计量所 冷齐林 15270296655
8个工作

日

填表人：冷齐林联系电话：1527029665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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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54

省级食品小作坊示范点和集中加工区
补贴申报指南

1、范围

凡我县获证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个体）；集中加工区

有意向者均可申报。

2、主体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3、设定依据

《江西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集中加工区和示范点创建及考

核验收工作方案》(赣市监办字〔2020〕4 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获证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个体）和符合条件的集中加工区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在同一个实施年度内，食品小作坊示范点不超过8个；食

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不少于一个。

6、办理程序

（一）材料申请；（二）审核同意；（三）验收评选；（四）

发放补贴。

7、申报材料

1、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示范点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复印件；

4、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8、承诺时限

一年一次

（注：次年年初受理并统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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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697830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品生产股）

10.2、投诉电话：0792-7696677（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

公室）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良塘市民服务中心 736 室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4月 6日

惠企政策名

称*

《江西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集中加工区和

示范点创建及考核验收工作方案》(赣市监办字

〔2020〕4 号)

办理环节列

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材料受

理

食品生

产股
黄统峰

1597999191

5

5个

工作日

材料审

核

食品生

产股
黄统峰

1597999191

5

5个

工作日

现场验

收

食品生

产股
黄统峰

1597999191

5

30

个工作日

验收批

准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刘宝才
1387028597

6

5个工

作日

填表人：黄统峰 联系电话：1597999191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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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55

江西名牌成功申报奖励指南

1、范围

全县企业

2、主体

县市监局

3、设定依据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帮扶企业做大做强的

实施方案》等方案的通知》(修办发〔2014〕4号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在我县注册的企业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企业将申报材料自行提供给江西省名牌促进协会秘书处或

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代为寄送，评审结果出来后，成功申报

的企业由县财政奖励补贴。

7、申报材料

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和条件提供申报材料

8、承诺时限

无时间限制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咨询电话：0792-7696677(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161 -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24日

惠企政

策名称*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帮扶企业做大做强

的实施方案》等方案的通知》(修办发〔2014〕4号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质量股 冷晶
1872090904

6

无时

限要求

审核

省名牌

促进协

会秘书

处

无 无 无

批准

省名牌

促进协

会秘书

处

无 无 无

填表人：冷晶联系电话：18720929046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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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6

驰名商标奖励申报指南

1、范围

驰名商标奖励。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人民政府、修水市场监督管理局

3、设定依据

修府发【2013】11 号《修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商标战略推

动修水经济赶超发展的意见》

4、申报条件或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商标局新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企业申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股受理---报县

政府审批。

7、申报材料

7.1、企业申请县驰名商标奖励的报告

7.2、当年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文件

7.3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7.4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8、承诺时限

以县政府批准时间为准

9、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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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20805

10.2、投诉电话：0792-7696677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义宁镇良塘市民服务中心 737 室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10日

惠企政策

名称*
驰名商标申报奖励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修水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智慧

树产权股

梁勇梅 7820805

审核
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

审核
县人民政府办

公会

批准

填表人：梁勇梅联系电话：782080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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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57

专利创造奖励申报指南

1、范围

修水县专利创造奖励。

本指南适用于申报。

2、主体

修水县人民政府、修水县科技局、修水县财政局、修水市场

监督管理局

3、设定依据

修府办字（2019）80 号《修水县科技创新奖励办法》

4、申报条件或标准

4.1 当年授权的发明专利

4.2 当年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4.3 当年授权的外观设计专利

5、有无数量限制及分配数量的办法

无

6、办理程序

专利权利人申报---修水县县市监局知识产权股受理--修水

县科技创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修水县科技创

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公示--发放专利创造奖励资金。

7、申报材料

7.1、《修水县科技创新奖励申报表》

7.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7.3、当年授权的专利证书复印件

7.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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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诺时限

以县科技创新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公示的时间为准

9、收费标准

无

10、联系方式

10.1、咨询电话：0792-7820805

10.2、投诉电话：0792-7696677

10.3、办理地址：修水县义宁镇良塘市民服务中心 737 室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位

*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29日

惠企政策

名称*
专利创造奖励

办理环节

列表

办理环节

*

办理科室

*
经办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修水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智慧

树产权股

梁勇梅 7820805

审核
修水县科技创

新奖励领导小

组办公室

审核
修水县科技创

新奖励工作领

导小组

批准
修水县科技创

新奖励工作领

导小组

填表人：梁勇梅 联系电话：7820805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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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58

申请企业开办首套章免费扶持政策兑现

指 南

一、政策依据

《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 30 条政策

措施的通知》(赣府发〔2019〕14 号)

二、申请条件

在修水县内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免费

三、惠及对象

修水县内新开办企业

三、政策时限 从 2020 年 2 月起

四、奖励标准（或资助标准）

在我县新开办企业，领取营业执照时同时发放面额为 200 元

的刻章优惠券

五、申请材料

无需材料，在修水县新开办企业直接发放

六、责任部门和咨询电话

修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股

咨询电话： 7769910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办理流程

市监窗口在向新开办企业发放营业执照时同时发放面额为 200

元的优惠券一张—企业凭“刻章优惠劵”到公章刻制企业刊刻

印章，凭劵可低人民币 200 元--公章刻制企业每月凭优惠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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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对结算。

九、修水县行政审批局政策兑现窗口对外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09:00 - 12:00

下午 13:30 - 17:00

国家法定节假日按有关规定执行

联系电话：0792-7769910

地址：修水县义宁镇政务服务中心市监局政策兑现窗口

惠企政策兑现流程信息表

填报单

位*
县市监局 填报时间 2021年 3月 24日

惠企政

策名称*
《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 30条政

策措施的通知》赣府发〔2019〕14号

办理环

节列表

办理环

节*

办理科

室*
经办人

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时限 备注

受理
政务服

务股
刘玲玲

1577928625

6

即到

即办

填表人：刘玲玲联系电话：15779286256

填表说明：1、标注“*”的栏目为必填项；

2、办理环节可以按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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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江西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39号）
	具体范围包括：地上、地下的军事指挥、作战工程；军用机场、港口、码头；营区、训练场、试验场；军用洞库、
	（2）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占用耕地。
	学校，具体范围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大学、中学、小学、学历性职业教育学校以及特殊
	幼儿园，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或者备案的幼儿园内专门用于幼儿保育、教育的场所。
	养老院，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设立的养老院内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的场所。
	医院，具体范围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医院内专门用于提供医护服务的场所及其配套设施
	4.2、铁路线路、公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停机坪、港口、航道占用耕地，减按每平方米2元的税额征收耕地占
	铁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铁路路基、桥梁、涵洞、隧道及其按照规定两侧留地。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占用耕地的
	公路线路，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属于农村公路的村道的主体工程以及两侧边沟或
	飞机场跑道、停机坪，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民用机场专门用于民用航空器起降、滑行、停放的场所。
	港口，具体范围限于经批准建设的港口内供船舶进出、停靠以及旅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场所。
	航道，具体范围限于在江、河、湖泊、港湾等水域内供船舶安全航行的通道。
	4.3、农村居民经批准在户口所在地按照规定标准占用耕地新建自用住宅，按照当地适用税额减半征收耕地占用
	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原宅基地恢复耕种，新建住宅占用耕地不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超过原
	4.4、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
	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认定标准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4.5、农田水利占用耕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
	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其他农用地的，不征收耕地占

